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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文件 
 
 

浙交〔2015〕161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浙江省交通运输系统 

“三防”应急预案》的通知 
 

各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义乌市交通运输局，嘉兴、台州、舟山市

港航（务）局，厅管厅属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全省交通运输系统“三防”工作，提升“三防”

应急工作能力，现将修订后的《浙江省交通运输系统“三防”应

急预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原制定

的《关于印发浙江省交通系统“三防”应急预案的通知》（浙交

〔2004〕146 号）同时废止。     

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       

2015 年 7月 7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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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交通运输部安委办，省安委办，省防指，省交通集团公司。       
  
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8 日印发 


